内医学工字[2015] 47号
内蒙古医科大学关于举办第二届辅导员
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学院：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24号）精神，推动学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提升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水平，按照《教育部思政司关于举办第三届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的通知》（教思政函〔2015〕2号）和关于举办第三届全区高校辅导员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内教学工函〔2015〕2号）要求，经学校研究，决定举办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届辅导员职业技能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人员
学校一线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兼职辅导员。
     二、比赛流程
（一）报名方式
以学院为单位进行报名。学院选手需提交如下材料：
1. 参赛选手撰写的主题班会策划书；
2. 推荐参赛选手现场开展主题班会录制成一张DVD光盘（具体要求详见附件1）。
请务必于10月12日前将本学院参赛人员名单，10月16日前将其余相关材料报送至学生工作处学生管理科，电子文档发送至学生工作处邮箱。
联 系 人：马  杰
联系方式：0471-6657766。
E-mail：immu_xsc@163.com
（二）比赛内容（详见附件2）
（三）比赛时间：
10月19日笔试（包括基础知识测试、博文写作）
10月26日主题班会、案例分析、主题演讲、谈心谈话
三、奖项设置
    （一）根据所有环节的总分排名，比赛分设个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二）基础知识测试（含博文写作或公文写作）、主题演讲、案例分析及谈心谈话情景再现四个环节表现突出的选手荣获最佳选手奖。
（三）比赛设优秀组织奖若干。
四、相关要求
 1.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竞赛活动，鼓励和支持辅导员积极参赛，学校将会选送优秀选手参加全区第三届全区辅导员职业技能竞赛。
2.各学院要把组织参与竞赛活动作为提高辅导员队伍素质的过程，积极营造辅导员加强学习、增强素质、推动工作的良好氛围，学校将此项工作作为学生工作目标考核的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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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比 赛 项 目
比赛分为笔试（包括基础知识测试、博文写作）、主题班会、案例分析、主题演讲、谈心谈话等五个环节。比赛题目由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组织设计。
（1）笔试。基础知识测试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题型包括：单选题、不定项选题、改错题、简答题和论述题。主要考察辅导员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信息的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基础知识测试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业指导、日常事务管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危机事件应对等相关工作领域的理论和知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等。博文写作也采用笔试的方式进行，不限字数，不限文体。主要考察辅导员理论素养、文字能力以及网络素养。笔试限时120分钟。
（2）主题班会。采用视频展示的方式进行。视频中不能出现辅导员及其所在学校的相关信息。主要考察辅导员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掌握和应用以及辅导员围绕大学生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主题教育和思想引导的能力。视频包含班会方案阐述、班会组织等内容，提前录制好送评委阅评，主要考核内容和教育效果，不需要做微电影模式等形式上的过度加工。要求视频图像、声音清晰，无抖动、无杂音。限时10分钟。
（3）案例分析。主要考察辅导员分析问题、研判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参赛选手现场抽题，围绕案例中的问题本质、解决思路、实施办法及相关启示进行阐述。限时5分钟。
（4）主题演讲。分为命题演讲和即兴演讲（现场抽题）两种方式，具体可由选手自主选择。主要考察辅导员逻辑思维及讲授能力。演讲中不能出现辅导员姓名及其所在学校的相关信息。限时5分钟。
（5）谈心谈话。主要考察辅导员对相关政策、学生特征、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的了解把握及对学生的教育引导能力。参赛选手现场抽题，根据题目要求，以情景再现的方式开展谈心谈话。限时6分钟。
附件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国家级、自治区级相关文件参考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
2.《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第24号令）
3.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4.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5.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6.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7.《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高校工作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意见》（内教办函〔2007〕75号）
8.《全区普通高校“优秀辅导员”评选条例》（内教办函〔2007〕75号）
9.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高校工委关于印发《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等教育全过程指导意见》的通知（内党高工发〔2011〕4号）
10.《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区高校学生工作的意见》（内教学工字〔2011〕35号）
11.《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辅导员培训规划（2011-2015）》（内教学工字〔2011〕35号）
12.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内教学工函〔2008〕1号) 

13.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实行班级心理委员制度的通知(内教学工字〔2009〕5号)

14.关于在全区普通高等学校建立院系心理辅导站及设立宿舍心理信息员的通知(内教学工字[2010]15号)

15.关于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内教学工字〔2010〕25号)
16. 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简介（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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